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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某吸毒成瘾严重，十多年
来多次因吸毒被查处。福建省连
江县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公安
机关对林某作出强制隔离戒毒
决定后，一年多了都未交付执
行，据此发出检察建议，后林某
被交付强制戒毒所执行。近年
来，福建省检察院探索开展强制
隔离戒毒法律监督工作，并将经
验概括为“拓展案源渠道、盯紧
重点环节、强化协作配合”。

2021 年 8 月，福建省检察院
在 13 个基层院探索开展强制隔
离戒毒行政行为法律监督试点
工作，明确监督范围、监督重点
和监督方式，要求发挥省级院

引领促进、市级院“枢纽”带动、
基层院“支点”落实作用，抓好
试点工作落地生效。

开展法律监督，线索从何
而来？“注重内外结合，多角度
拓展案源渠道。”据该省检察院
第七检察部负责人介绍，检察
机关通过在强制隔离戒毒所探
访室、候访室、戒毒人员生活区
等场所设立检察信箱，公布受
理电话，及时受理强制隔离戒
毒人员的各种检举、申诉；主动
与公安机关沟通联系，调取近
年来强制隔离戒毒决定的清单
材料；加强检察系统内部协作，
联合刑检部门对涉毒类案件材

料进行筛查。
在监督重点环节上，检察

机关围绕行政强制隔离戒毒决
定、变更、执行三个关键环节，
采取询问有关当事人或者知情
人，听取执法人员、医护人员意
见，查阅、调取或者复制相关法
律文书或者案卷材料，查询办
案系统数据等方式开展法律监
督，具体包括监督纠正强制隔
离 戒 毒 决 定 作 出 后 未 交 付 执
行、刑满释放人员未继续执行
强制隔离戒毒等情形。如：一些
吸毒人员利用强制隔离戒毒与
刑罚执行之间存在信息壁垒、
衔接漏洞，通过主动供述轻微

刑事犯罪判处短期自由刑的方
式，规避强制隔离戒毒执行。

在强化协作配合方面，福建
省检察院与省司法厅制定《关于
探索建立强制隔离戒毒检察监
督协作配合工作机制的意见》，
建立案件线索移送、信息共享、
联合培训等制度，根据工作需要
定期或不定期召开联席会议，通
报有关工作情况，研究解决强制
隔离戒毒行政执法和开展检察
监督中存在的具体问题。

试点以来，全省检察机关
共监督纠正强制隔离戒毒违法
情形 83 起，涉及强制隔离戒毒
执行环节 63 件，涉及决定环节
3 件，涉及送达等其他相关环节
17件，试点工作取得初步成效。

（本报记者张仁平 通讯
员雷闽娟 林中强）

福建：“三件套”提升监督质效

“机动车驾驶证虽被注销
但纸质证照并未被收回，戒毒
人员仍可驾车上路，持纸质证
照驾驶车辆应对交警检查，给
公共安全带来隐患……”近日，
辽宁省本溪市检察院在强制隔
离戒毒检察工作中发现，该市
强制隔离戒毒所与市交通运输
局在注销强制隔离戒毒人员机
动车驾驶证后的收回工作中存
在衔接不畅、监管举措落实不
到位的问题，第一时间向相关
部门提出加强配合协作、建立
强戒人员信息动态互通机制的
检察建议，弥补监管漏洞。

经调查了解，在该所接受强
制隔离戒毒的人员中，有 10 人
的机动车驾驶证被注销，其中 2
人主动到交管部门办理了注销
登记并交回机动车驾驶证，其余
8人的机动车驾驶证均未被车辆
管理部门收回。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正在
执行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
和社区康复措施的涉毒人员属
于吸毒成瘾未戒除人员，车辆
管理部门应按照法定程序注销
其机动车驾驶证，将被注销的
机动车驾驶证予以收回。因该
类人员流动性较强、经常居无

定所且无固定工作，这项工作
目前执行得不好。

“被注销的机动车驾驶证没
有收回，就会为涉毒人员违法驾
驶机动车留有可乘之机。”本溪
市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副主任言
东告诉记者，若该类人员违法驾
驶机动车，因其控制行为能力较
弱，会给公共安全带来隐患。

今年以来，辽宁省检察院
认 真 贯 彻 落 实 最 高 检 部 署 要
求，与省司法厅会签《辽宁省司
法行政强制隔离戒毒检察监督
工 作 办 法（试行）》，确 定 在 大
连、本溪等 5 个地区开展试点，

并联合开展专项调研工作，全
面梳理全省司法行政强制隔离
戒毒机构执法情况，有关行政
机 关 作 出 行 政 决 定 及 执 行 情
况，解除强制隔离戒毒后复吸
以及社会帮扶情况等方面存在
的问题和困难。为提高监督实
效、加强沟通，检察机关还制定
了同堂培训计划。在监督工作
中，采取案件化办理的监督方
式，认真调查核实，提出合理、
可行的检察建议，并严格督促
相关部门落实。

据统计，截至目前，辽宁省
检察机关共办理强戒监督案件
11 件，发出检察建议 7 件，其中
类案检察建议 4件。

（本 报 记 者 刘 键 窦 晓
峰 通讯员夏晓鹏）

辽宁：堵住戒毒人员驾照注销不收回的漏洞

6 月 20 日 ，湖 北 省 黄 石 市
西塞山区检察院检察官郭生云
来 到 黄 石 市 公 安 局 西 塞 山 分
局，结合该院此前在行政强制
隔离戒毒检察工作中发现的问
题，建议公安机关完善工作机
制，实现刑罚执行与强制隔离
戒毒的有效衔接。

郭生云介绍，今年 3 月，大
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推送的一条
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该市居
民 程 某 在 2017 年 12 月 被 公 安
机 关 处 罚 强 制 隔 离 戒 毒 二 年
后，不到一年，又被作出同样的
行政强制措施决定。

“肯定有问题！公安机关
第一次作出的强制隔离戒毒决
定，很可能没有执行。”该院立
即启动监督，到强制隔离戒毒
所和公安机关核查情况。

原来，公安机关第一次对
程 某 作 出 强 制 隔 离 戒 毒 二 年
的决定后，将其送往外地进行
强制隔离戒毒。但是，由于程
某患有高血压三级，且右手残
疾 ，根 据 规 定 ，强 制 隔 离 戒 毒
所不予收治，并出具了书面证
明。在返回黄石路上，程某称
身体不适需要自行就医，陪同
的民警同意了他的请求，并告
知 他 第 二 天 前 往 派 出 所 办 理
社区戒毒手续。可是，自行就
医的程某从此失去了消息，第
一 次 强 制 隔 离 戒 毒 决 定 就 此
落空。

“强制隔离戒毒所作出不予
收治的证明后，作出强制隔离戒
毒决定机关应依据《戒毒条例》
及时变更戒毒措施，作出社区戒
毒决定，并履行文书送达和通知

义务。”郭生云介绍，相关机关存
在履职不到位情形。

2018 年 10 月，程某因盗窃
被公安机关抓获。同时，程某再
次因吸食毒品被处强制隔离戒
毒二年。同年 12 月，因程某犯盗
窃罪，法院判处其拘役四个月。
2019 年 2月，程某刑满释放。

“此时，衔接环节再次出了
问题。”郭生云说，在与公安机
关、强制隔离戒毒所核实后确
认，由于刑罚执行与强制隔离
戒毒衔接不到位，公安机关没
能及时掌握程某刑满释放的情
况，后续强制隔离戒毒期限一
直没执行。

辖区内是否还有其他打着
“以刑代戒”等如意算盘的“瘾
君子”呢？带着这样的担忧，才
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针对暴露出来的未及时变
更戒毒措施、刑罚执行和行政
强制措施衔接不到位等问题，
西塞山区检察院对症下药，依
法向相关部门提出检察建议：
在强制隔离戒毒所因病不予收
治的情况下，严格遵守法律规
定，及时采取相应措施；积极建
立刑罚执行完毕后继续执行强
制隔离戒毒衔接机制，保证强
制隔离戒毒工作依法、有序、规
范开展，提升强制隔离戒毒执
法公信力。

公 安 机 关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将严格执行相关法律规定，
对检察建议反映的问题举一反
三、全面排查整改，规范变更戒
毒措施，建立健全衔接机制，加
强与法院、强制隔离戒毒所、刑
罚执行场所间的信息沟通,强化
执法责任，确保强制隔离戒毒
处罚真正执行到位。

（本报记者刘怡廷 通讯
员曾琼）

黄石西塞山：大数据监督打破逃避强制戒毒的“如意算盘”

6 月 20 日 ，在 常 态 化 联 席
会议上，江苏省宜兴强制隔离
戒毒所负责人表示，检察机关
能动履职，强化监督，对维护戒
毒所的安全稳定、提高戒毒执
法公信力具有指导作用。

据悉，2016 年 3 月，宜兴市
检察院与宜兴强制隔离戒毒所
联合出台了《关于开展强制隔
离戒毒检察监督工作的暂行办
法》（下称《暂行办法》），明确了
组 织 架 构 、多 元 监 督 、法 治 教
育、工作机制、日常保障五项具
体举措，并与戒毒所建立了日

常联系机制。
“2016 年以来，检察机关入

所开展检察监督 250 余次，跟进
监督 3 起非正常死亡和 1 起涉
嫌犯罪事件，发出改进工作检
察建议 20 余次，发放检察监督
宣传手册 600 余份，充分保障戒
毒人员合法权益，积极助推戒
毒人员的戒治质效。”该院相关
负 责 人 介 绍 。 据 悉 ，《暂 行 办
法》实施以来，院所双方互通案
件线索，定期研判会商，实行双
向反馈，同时，畅通监督渠道，
公 开 检 察 监 督 事 项 及 联 络 方

式，跑出了行政强制隔离戒毒
监督“加速度”。

日前，宜兴强制隔离戒毒所
三大队强戒人员鲁某突发疾病，
经抢救无效死亡。接到戒毒所
报告后，检察人员第一时间介入
调查，通过查看鲁某猝死前 12
小时的生活、劳动录像，摸排其
是否受到外来伤害、是否被其他
强戒人员殴打以及所内是否存
在管理不到位等情形。经调查
核实，检察官未发现上述情况。

与此同时，考虑到毒品对
人体内脏器官和神经系统的影

响导致易发生猝死情形，且一
般医疗设备无法发现，该院向
宜兴强制隔离戒毒所发出检察
建议，督促戒毒所提高入所体
检标准，加强日常管理，完善处
置方案。戒毒所根据检察建议
内容，专门引进先进体检仪器
加强入所体检，同时，定期对戒
毒人员开展身体和心理排查，
确保“一旦有事，有效处置”。

该院检察长张志钢说：“戒
治人员彻底戒除毒瘾、顺利回
归社会需要家庭、社会和戒毒
所共同关爱，‘戒治好一个人，
就拯救了一个家庭’。检察机
关愿与戒毒所携手努力，让戒
治人员重新走向美好生活。”
（本报通讯员张晓勇 唐健）

江苏宜兴：跑出强戒检察监督“加速度”

为避免以后再次发生强制
隔离戒毒人员失管脱管现象，
日前，安徽省宣城市检察院邀
请南湖、宝丰两个强制隔离戒
毒所以及公安机关禁毒部门负
责人进行会商，分析研判问题，
并提出意见建议。

孙某是刑满释放人员。今
年 3 月，宣城市检察院在戒毒所
开展日常监督中发现，孙某在
刑罚执行完毕后，尚有 6 个月的
强制隔离戒毒余期需要继续执
行。然而，检察官发现，有关方
面未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将其送
至戒毒所强制隔离戒毒。发现
该线索后，根据与该戒毒所共
同建立的有关强制隔离戒毒执
行 活 动 检 察 监 督 工 作 实 施 方
案，宣城市检察院立即开始调
查核实。

据了解，安徽省共有 8 个强
制隔离戒毒场所，目前接受强
制隔离戒毒人员近千人，其中
宣城辖区内有南湖、宝丰两个
强制隔离戒毒场所，接受强制
隔离戒毒人员近 500 人。为更
好地对强制隔离戒毒执行活动
实施检察监督，2021 年 8 月，安
徽省检察院会同该省司法厅积
极探索，联合制定了《关于开展
强制隔离戒毒执行活动检察监
督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
并将宣城市检察院列为全省开
展强制隔离戒毒检察监督工作
试点单位之一。

《意见》下发后，宣城市检
察院迅速行动，成立了由检察
长 担 任 组 长 的 强 制 隔 离 戒 毒
执 行 活 动 检 察 监 督 工 作 领 导
小 组 ，并 与 南 湖 、宝 丰 两 个 强

制隔离戒毒场所会签了《宣城
市 强 制 隔 离 戒 毒 执 行 活 动 检
察 监 督 工 作 实 施 方 案》，围 绕
戒 毒 措 施 变 更 、戒 毒 管 理 活
动 、戒 毒 人 员 权 益 保 障 等 环
节 ，制 定 了 联 席 会 议 机 制 、重
要执法活动会商机制、检察建
议处理和通报机制、检察监督
督 办 移 交 机 制 等 11 项 制 度 。
同 年 9 月 ，宣 城 市 检 察 院 又 与
两 个 戒 毒 所 建 立 了 日 常 监 督
联络机制。此后，宣城市检察
院依托该监督联络机制，定期
派 员 对 强 制 隔 离 戒 毒 人 员 收
治 、解 除 、所 外 就 医 等 执 行 活
动开展巡回检察监督。

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宣城
市检察机关共进行了 7 次 14 组
28 人次入所检察监督工作。孙
某未被及时交付执行强制隔离

戒毒余期的线索，即是在其中
一次巡回检察监督中发现的。

检察官敏锐地意识到，孙
某的情况绝不是个例。随后，
宣城市检察院通过执法业务平
台，对近 5 年来的 300 多名被转
捕刑拘人员进行排查，共发现
22 名戒毒人员存在刑罚执行完
毕后强制隔离戒毒余期未执行
的情形。

针对这一情况，宣城市检
察院召开了全市强制隔离戒毒
检察监督工作推进会，并将排
查出来的案件线索交给相关基
层检察院办理。

排除以社区矫正等其他方
式执行余期的情况外，宣城市
两级检察机关对其中的 14 起案
件正式受理，并向公安机关发
出纠正违法及社会治理检察建
议。目前，当地公安机关在反
馈积极办理的同时，开展了专
项自查活动。

（本报记者吴贻伙）

安徽宣城：实现刑罚执行与强制戒毒无缝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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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检察院第七检察部检察
官走访某强制隔离戒毒所。

黄石西塞山：检察官讨论如何开
展检察监督，推动强戒执行到位。

江苏宜兴：检察官现场查看戒毒人
员工作和生活情况。

安徽宣城：检察官对戒毒所开展
巡回检察监督。

辽宁本溪：检察官在市戒毒所应急
指挥中心了解强戒管理机制建设情况。


